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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16-006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获

取房地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目前公司已履行完毕相关

董事会审议程序，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8）

等内容，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要求，现将《关于获取房地产项目的公

告》的相关内容补充更正如下： 

（一）将“一、股权合作主要内容”更正为“一、交易概述” 

更正前： 

一、股权合作主要内容 

宁波银亿房产、上海荃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荃儒投资”）

分别与上海豪美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豪美佳”）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分别以 2500 万元、1000 万元收购上

海豪美佳持有的上海添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50%、20%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宁波银亿房产、上海豪美佳与上海荃儒投资分

别持有项目公司 50%、30%、20%股权，并按股权比例共享权益、共担风险。 

补充更正后： 

一、交易概述 

为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房产”）与上海豪美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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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上海豪美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上海添

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50%股权，对应收购价格为 2,5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宁波银亿房产、上海豪美佳与上

海荃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荃儒投资”）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50%、

30%、20%股权，并按股权比例共享权益、共担风险。 

因上海荃儒投资名义上是由公司高管人员代表项目公司经营团队出资

设立的，是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股权合作已构成关联交易，目前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德银先生、方宇女

士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亦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补充“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豪美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卸洪 

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 

成立时间：2010年10月1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898号8603室 

股东情况：潘卸洪、潘春洪分别持有其60%、40%股权。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除经纪）。 

财务数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上海豪美佳总资产3,260,412.18元，

净资产1,865,412.08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3,047.47元，

净利润-3,047.47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上海豪美佳总资产72,39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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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资产1,365,120.19元；2015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

-500,291.89元，净利润-500,291.89元。 

关联关系：上海豪美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三）将“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和“三、房地产项目基本情况”

更正为“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更正前：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添泰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王德银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投资管理，房产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日用百货、工艺品、建筑装潢材料、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公司。 

股东情况：宁波银亿房产、上海豪美佳与上海荃儒投资分别持有项目公

司 50%、30%、20%股权。上海豪美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房地产项目基本情况 

近日，项目公司以人民币 43,200 万元拍卖竞得上海浦东新区一房地产

项目，该房地产项目基本情况如下：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国村 929/1

地块（目前地址为花木镇花木路 826 弄 1-2 号，原本为海桐路 350 弄 1 号、2

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6,183 平方米，产证号：浦 2002051046）以及

该地块上的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包括电梯等附属物）。 

项目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规划容积率约 2.98，规划为可分割销售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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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下配套。总建筑面积 22,145.38 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8,336.4

平方米，地下 1 层车库面积 3,740.98 平方米，附属设施面积 68 平方米。截

止目前有 25 套房源已办理预售登记，面积合计 4,346.43 平方米，故此次竞

得项目涉及的住宅可销面积约 13,989.97 平方米（实际以核准面积为准）。 

补充更正后：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添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德银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投资管理，房产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日用百货、工艺品、建筑装潢材料、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公司。 

股东情况：股权转让前，上海豪美佳持有其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宁波银亿房产、上海豪美佳与上海荃儒投资分别持有其

50%、30%、20%股权。 

资产情况：该公司拥有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国村 929/1 地块的土地使

用权（土地面积 6,183 平方米，产证号：浦 2002051046）以及该地块上的所

有在建工程项目（包括电梯等附属物），即“丽晶博园”项目地块。项目用

地性质为住宅用地，规划容积率约 2.98，规划为可分割销售住宅及地下配套。

总建筑面积 22,145.38 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8,336.4 平方米，

地下 1 层车库面积 3,740.98 平方米，附属设施面积 68 平方米。截止目前有

25 套房源已办理预售登记，面积合计 4,346.43 平方米，因由拍卖竞得（拍

卖成交价为 43,200 万元），涉及的住宅可销面积约 13,989.97 平方米（实际

以核准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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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项目公司总资产

320,586,956.78 元，净资产 49,999,956.78 元；201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

入 0 元，利润总额-43.22 元，净利润-43.22 元。 

（四）补充“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上海豪美佳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50%股权给宁波银亿房产。 

2、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上海豪美佳持有的项目公司 50%股权作价 2,500 万

元转让给宁波银亿房产，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3、支付方式及期限 

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宁波银亿房产向上海豪美佳付清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 

4、税费承担 

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各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缴纳。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各方签字后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权转让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宁波银亿房产、

上海豪美佳及上海荃儒投资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50%、30%、20%股权。 

（五）将“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更正为“五、本次交易对公司

的影响” 

更正前：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充分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调查，上述房地产项目地段优势明显，属于

浦东新区核心板块，紧邻世纪公园，坐拥世纪公园一线观景优势，区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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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品质得到高度认可，对公司深耕上海区域房地产业务具有积极影响，

将为公司未来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补充更正后：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经过充分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调查，项目公司拥有的“丽晶博园”项

目地段优势明显，属于浦东新区核心板块，紧邻世纪公园，坐拥世纪公园一

线观景优势，区域价值和景观品质得到高度认可，将为公司未来带来新的利

润增长点。 

3、本次股权合作对公司在上海区域拓展房地产业务具有积极影响，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以上工作失误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进

一步加强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